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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卖“喜羊羊”

蛋糕，赔1.2万元

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订一个自

己喜欢的卡通人物形象蛋糕， 是很

多家长的不二选择。 不少蛋糕店、

西点房也瞅准“商机”， 推出许多

造型各异的卡通人物形象蛋糕。

《喜羊羊与灰太狼》 系列动画

片及相关作品的著作权人是广东某

文化公司。 此前， 该公司法务人员

在金山区某面包房的蛋糕手册目录

上发现， 该面包房向消费者提供制

作带有喜羊羊、 灰太狼等卡通人物

形象的蛋糕。 该公司认为面包房侵

犯了其享有的著作权， 于是诉至法

院。

金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

面包房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在其蛋

糕手册目录中印有喜羊羊等卡通人

物形象的图片， 并向消费者制作并

出售有上述卡通人物形象的蛋糕，

该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复制权和

发行权。 法院判令被告面包房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1.2

万元。

无独有偶， 《海底小纵队》 系

列动画片及相关作品的中国区域的

著作权人同样在金山区某蛋糕店的

网站上发现， 该蛋糕店向消费者提

供的蛋糕上带有海底小纵队卡通人

物的形象。 该公司认为对方侵权，

提起诉讼。

金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

蛋糕店虽没有在蛋糕上制作复制海

底小纵队人物形象， 但该蛋糕店未

经许可在网络上传播海底小纵队卡

通人物形象的图片， 并在蛋糕上使

用卡通人物的装饰物， 该行为侵犯

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

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被告下架了

相关商品并对著作权人进行了赔

偿。

“铠甲勇士”“大耳朵图

图”打官司

文具、 玩具上印卡通形象似乎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未经授权擅

自使用， 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原告某动漫文化公司是动画片

“铠甲勇士” 卡通人物形象中的金

刚侠、 飞影侠、 炎龙侠的著作权

人。 2021 年 9 月， 原告发现被告

经营的小文具店里销售印有铠甲勇

士图案的风筝。 认为被告侵权， 该

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销售的

风筝上印有未经授权使用的铠甲勇

士图案， 被告虽抗辩其具有合法来

源， 但并没能举证证明， 被告侵害

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发行权，

应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等法律

责任。

某影视公司是“大耳朵图图”

卡通人物形象及相关作品的著作权

人， 该公司发现某网店将大耳朵图

图作为粘贴画在网络进行售卖。 于

是， 该公司将网店经营者诉至法

院，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并停止侵

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和发行权。 经法院调解， 被告下架

商品并对原告损失进行了赔偿。

● 卡通人物形象作为我国著作

权法上的美术作品予以保护

卡通人物形象是动画片创作者通

过手工绘制，结合线条、色彩等要素塑

造出的独特的具有视觉图像性质的人

物、动物的虚构形象，卡通人物形象作

为我国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予以保

护。“喜羊羊”“灰太狼”“铠甲勇士”“大

耳朵图图” 等卡通人物形象的创作者

通过独特的美术设计， 塑造出具有独

特个性的角色造型，作品具备独创性，

获得市场的欢迎和好评， 具有较大的

商业价值， 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

美术作品。

● 侵犯卡通人物形象著作权集

中在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面包房、蛋糕店、文具店、杂货店

等往往是侵犯卡通人物形象著作权的

高发地点。面包房、蛋糕店通过制作带

有相同或高度近似卡通人物形象的蛋

糕吸引顾客， 或者直接复制卡通人物

形象，生产侵权商品。 文具店、杂货店

销售侵犯卡通人物形象的玩具或文

具，虽然文具店、杂货店并非侵权商品

的生产者，但因“贪小便宜”等心理，其

进货过程中往往不留存发票或进货凭

证等证据， 无法说明侵权商品的合法

来源，因此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 合法来源抗辩的举证责任

销售者的利益也同样受到法律保

护。日常生活中，不少销售者难以查明

所售商品是否合法、 是否取得授权等

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 59 条第 1 款规定，销售者具有“合

法来源抗辩权”，即侵权商品的销售者

只要证明其销售的商品系合法取得，

即可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此外，法院

同时会考虑到许多侵权商品的销售者

系个体零售商， 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处

于较弱的地位， 交易方式通常较为灵

活， 对其证明合法来源的责任也会适

当予以降低， 不会苛求证据形式的完

备， 只要销售者提供的证据符合一般

交易习惯， 能够指明供货者的身份信

息， 以及系通过合法渠道和合理价格

购入， 法院就会认定销售者所销售的

侵权商品具有合法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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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唐若愚 朱正华 记者 徐荔

卡通人物很可爱， 许多商家为了吸引眼球使得自

己的商品更受欢迎， 往往会“蹭一蹭” 知名卡通人物

形象的流量。 但是要注意， 卡通人物形象不仅是大家

的童年回忆， 更是具备重大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 其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 擅自使用卡通

人物形象将构成侵权。

“买十退一”，他竟这样“进货”……
□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

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根据《网络购买

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网

络交易平台应当引导和督促平台上

的网络商品销售者履行“七日无理

由退货”义务。 然而，一些买家却有

违诚信原则， 滥用“七天无理由退

货”规则，损害卖家合法权益，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

利用“无理由退货”为

自己“进货”

2023 年 6 月开始，某网购平台

的 H 牌化妆品官方旗舰店发现，有

消费者使用同一快递单号重复退

单， 但实际退回的商品仅为其下单

的十分之一， 即申请全额退款却缺

货退回。 H 牌化妆品公司总部收到

情况反馈， 核查发现不止一个平台

的网店被这样“无理由退货”，且均

获全额退款，公司认为这并非偶然，

而是有人恶意侵占商品。

2023 年 9 月 23 日，H 公司报

警。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 经过侦

查， 公安机关认为王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 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在外省

将王某抓获，并在他的车上查获 21

套 H 化妆品套装。

到案后， 王某供述， 他偶然发

现一些平台的退款退货程序存在漏

洞———只要上传真实的退货快递单

号， 平台就会直接退款， 于是就萌

生了这个“进货” 思路。 经过“调

研”， 王某选择了较为热销的 H 化

妆品公司的两款礼盒， 先从官方旗

舰店购买多单礼盒套装， 收到实物

后全部选择退货退款。 王某仅寄送

其中一盒并获取退货快递单号， 将

此快递单号重复填入不同订单的退

货程序， 成功获得所有订单的退款。

随后， 王某又将未退回的化妆品套装

放在二手平台转卖， 以此获利。

骗得414套化妆品获刑

3年6个月

一段时间后， 王某的账户因退货

过于频繁被限制使用， 他就用新的手

机号重新注册继续行骗。 不仅如此，

王某还尝试“跨平台” 行骗， 即把甲

平台获取的退货单号填到乙平台的退

货申请中， 或反之， 直到平台客服回

复“退货单号已在其他平台使用”，

这条特殊“进货渠道” 才被“封”。

经查，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 犯罪嫌疑人王某利用多部手

机在抖音、 快手、 拼多多、 小红书商

城等多个电商平台， 向 H 化妆品公

司多次大量购买 H 化妆品套盒， 再

重复利用同一退货快递单号申请退

款， 且实际只退回其中一单商品， 以

此骗得大量化妆品套装。 嗣后， 王某

将骗得的化妆品套盒通过二手平台低

价出售。 经核算， 王某共购买 501

套， 退回 87 套， 骗得 414 套， 总价

值 16 万余元。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

疑人王某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构成诈骗罪， 依

法对其提起公诉。 近日， 奉贤区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3 万元。

诚实守信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消费

者还是商家， 运营平台还是物流端

口， 都应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尽责履

行义务， 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市场环

境， 构建公平有序、 健康便捷的网络

购物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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